
绩效目标表

项目单位(盖章): 南昌市医疗保障局 单位:万元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医疗保障专项 申请金额： 61600

项目类型： 当年项目 开始日期： 2023/1/1

结束日期： 2023/12/31 项目负责人： 万晓霞

联系电话： 13879177998 联系人： 晏晓玲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是否重点项目： □是 ☑否

政府购买服务: □是 ☑否

项目基本情况

立项必要性：

因核算标准的基础工资和退休人员平均医药费、大病保险筹资费用会上
涨；新冠肺炎相关财政补助费用受疫情防控影响较大，难以预计，按市
领导在 2022 年审批专项要求加大预算；根据 2014 年 8 月 19 日《南昌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昌市国有工业及非工口七系统改革企业社会
保险费用欠缴有关问题协调会议纪要的通知》文件，由于 2014 年该会议
纪要的做法已不符合基本医保政策要求，医保基金预计将执行省级统筹。

根据市级财政专项资金安排测算设立此项。

实施可行性：

1、《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南昌市国有和国有控股已关闭破产改
制及困难企业职工参加医疗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洪府厅发〔2007〕129
号)、《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昌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的
通知》（洪府发〔2017〕68 号）、《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贯彻
落实<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统一规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

政策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洪府厅办发〔2021〕15 号）；

2、《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昌地区离休干部医药费单独统筹经费管理
办法的通知》（洪府发〔2019〕32 号）；



3、《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调整省与市县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
（赣府字〔2020〕91 号）、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所涉及省与市县支出基数划转对账工作的通

知》(赣财办社〔2019〕1 号) 、《关于核定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涉及中央和省与市县支出划转的通知》（赣财社指〔2020〕
18 号）、《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昌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
法的通知》（洪府发〔2015〕37 号）、《转发<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做好 2016 年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江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江西省
财政厅关于转发国家卫生计生委 财政部关于转发国家卫生计生委 财政部
关于做好 2016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洪人社发〔2016〕
228 号）《江西省医疗保障局 江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
关于做好我省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赣医保发

[2022]14 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
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2022〕31 号）、《江西省医疗保障基

金使用监督管理办法（江西省人民政府令 第 256 号）》；

4、赣医保办发[2021]3 号《关于做好我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费用保障具体
工作的通知》、赣医保发[2021]2 号 《关于做好新冠病毒疫苗及接种费用
保障工作的通知》、《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疾控局 关
于做好新冠肺炎相关医疗费用清算和财政补助资金结算有关工作的通知》

（医保发〔2022〕25 号）；

5、《江西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赣财
社字【2000】78 号）；

6、《江西省医疗保障局 江西省信息中心 关于依托电子政务外网构建全省
医疗保障纵向业务网的通知》（赣医保字〔2021〕28 号）。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市级财政专项资金安排测算要求，项目的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1、国有困难企业职工医保补助；

2、离休建老援朝等单独统筹医药费补助；

3、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4、新冠肺炎相关财政补助；

5、一次性经济补偿人员医疗费和大病保险费补助；

6、社会保险基金绩效考核；

7、医疗保障能力建设。

中长期目标：

1、保障国有困难企业职工医保补助、离休建老援朝等单独统筹医药费补助
的正常发放；

2、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均能按规定标准缴纳并享受医保待遇；

3、在定点机构的疫苗接种和核酸检测费用与新冠肺炎救治费用能够及时得
到保障，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正常开展；

4、解决南昌市国有工业及非工口七系统改革企业社会保险费用欠缴有关问
题，保障一次性经济补偿人员医疗费和大病保险费补助；

5、根据《江西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赣
财社字【2000】78 号）文件，完成社会保险基金绩效考核工作；



6、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提高我市医疗保障业务能力，进一步促进医疗业务
发展。

年度绩效目标：

1、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做好国有困难企业职工医保与离休建老援朝等单独
统筹医药费的补助工作，保障困难企业职工与离休建老援朝的合法权益；

2、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均能按规定标准缴纳并享受医保待遇，提高
城乡居民参保率；

3、在定点机构的疫苗接种和核酸检测费用与新冠肺炎救治费用能够及时得
到保障，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正常开展；

4、将“一次性经济补偿人员医疗费和大病保险费补助”并入“国有困难企
业职工医保补助”，解决南昌市国有工业及非工口七系统改革企业社会保

险费用欠缴有关问题；

5、做好并完成社会保险基金绩效考核工作，发挥社保基金绩效考核的重要
性；

6、培养综合性人才，帮助构建全省医疗保障纵向业务网，从而提高医保业
务办事效率，提高医疗保障业务能力。

项目立项依据

政策依据：
洪府厅发〔2007〕129 号、洪府发〔2017}、洪府厅办发〔2021〕15 号、洪府
发〔2019〕32 号、赣府字〔2020〕91 号、洪府发〔2015〕37 号、赣府厅发〔2022〕

31 号）赣医保办发[2021]3 号、 赣医保发[2021]2 号、等文件

其他依据： 项目资金测算表

其他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2023 年项目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 二级

三级指标

2023 年目标值

指标 指标 计算
目标值 单位

符号

1 产出

数量

困难企业职工参保人数比例 = 100 %

2 指标 离休干部财政补助人数 ≤ 1139 人

3 城乡居民人均财政实际补助标准 ≥ 640 元

4 城乡参保居民个人实际缴费标准（财政代缴） ≥ 370 元

5 疫苗接种核酸检测按文件完成补助人次 = 100 %

6 医保信息网络平台运维网点 ≥ 380 个

7 建设医疗保障一体化服务中心数量 ≥ 17 家



8

质量

困难企业职工重复参保人数 = 0 个

9 困难企业职工虚报参保人数 = 0 个

10 离休干部医疗费财政补助精准率 100% = 100 %

11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 ≥ 95 %

12 离休干部医疗费财政补助精准率 = 100 %

13 疫苗接种核酸检测补助精准率 = 100 %

14 医保信息网络平台运维网点正常运转率 = 100 %

15 医疗保障一体化服务中心验收合格率 = 100 %

16 时效 项目补助资金拨付及时率 = 100 %

17 成本 各子项目补助按标准补助率 = 100 %

18 效益 社会 违规报销、截留、挤占、挪用基金发生率 = 0 %

19 指标 效益 补助资金拨款比例准确率 = 100 %

20 门诊统筹覆盖率 = 100 %

21 健全医保补助人员增减机制 = 健全

22
满意

度

满意

度
医保服务对象满意度 ≥ 95 %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审核人(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业务
科室审核
意见

审核人(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绩效
科室审核
意见

审核人(盖章): 年 月 日



注:1.部门预算项目由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直接报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审核;其余项目须由财政业务科室审核通

过后,再报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审核；

2.本表一式两份，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各留存一份；

3.审核修改意见过多的,可另附页。


